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135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发改委：

郑金泉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，打造高

质量发展新引擎的建议》（第 1135 号）已收悉。我厅办理意见

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厅会同相关单位积极推进《福建省低空经济高

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的研拟工作，稳步推动我省低空经济发展。

在生态环境领域，我厅积极探索并将无人机广泛应用于监测、

监管、执法、应急等多个业务领域，显著提升了监管效能与精

准化水平。在生态环境监管方面，通过无人机辅助卫星遥感技

术，对自然保护区、矿山生态修复区域、海湾岸线洁净程度等

进行遥感监测，高效获取植被覆盖、水土流失、生态破坏、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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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垃圾分布密度等信息；在环境监测方面，利用搭载专用采样

设备的无人机在重要水质监测断面、饮用水源地等不便于到达

的点位进行样品采集，显著提升了监测的覆盖范围、采样效率；

在环境执法方面，利用无人机高效巡查入河排污口、企业废气

排放口及养殖场等重点目标，精准锁定超标排污行为并固定证

据；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方面，利用无人机实时追踪污染

物扩散范围与浓度变化，并将数据动态传输至指挥中心，为决

策提供关键依据。

另外，我厅积极指导并支持部分地区先行先试，探索低空

技术的创新应用，目前已在福州、莆田等地取得初步成效。福

州市生态环境局会同相关单位建设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巡查综合

平台，通过“一机多飞、一图多用”，对饮用水源地、重点工业

园区、大气国控点、自然保护地及海岸线等开展多场景协同巡

查，实现了常态化、智能化监管，并支持多部门智能共享巡查

数据与实时画面，在显著提升监管效能的同时，大幅节约了行

政成本。莆田市生态环境局正在推进大气环境监测能力支撑建

设，依托颗粒物激光雷达、无人机载走航监测等技术，加密空

缺区域的大气监测，提升污染溯源、大气环境监管能力，实现

对重点区域的大范围、全天候的监测和溯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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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我厅将认真履行部门职责，以科技创新与应用示

范为驱动，积极推进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。一是深化技术

应用，提升监管效能。系统总结现有无人机在监测、执法、应

急等领域的实践经验，进一步拓展其在生态质量评估、污染源

追踪、环境风险预警等方面的应用深度与广度。推动无人机监

测技术与现有生态云平台深度融合，强化数据智能分析与业务

联动，完善更加精准、高效的“空天地一体化”监管体系。二

是拓展示范试点，强化协同共享。在巩固福州、莆田等地试点

成果的基础上，支持厦门、泉州等地开展新一批示范建设，探

索更具特色的“低空+环保”应用模式。主动加强与自然资源、

林业、海洋、应急等部门的协同，共同推动构建跨领域数据共

享、业务协同和联合监管机制，促进低空技术在生态保护红线

监管、森林防火、海域监控、防灾应急等多场景的标准化、规

模化应用。三是加强源头引导，推动绿色发展。积极参与我省

低空经济相关规划、政策与标准的制修订工作，依据国家在噪

声管控和电磁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相关要求，科学提出生态环境

管控建议，引导产业绿色、低碳、安全发展，为全省低空经济

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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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政府办公厅。


